
 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

请假审批表
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月  日
	姓  名
	
	所在科室
	
	职  务
	

	请假事由
	

	起止时间
	
	天数
	    天

	科室负责人

审核意见
	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分管副主任

审批意见
	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中心主任

审批意见
	签字：

     年  月  日


说明：1.本表适用于请事假、病假、产假、婚假、丧假、探亲假、年休假、陪护假、工伤假与各类值班调休，请写明请假事由；

2.请病假根据天数附相应医疗机构诊断证明；

3.请假期间外出离开呼和浩特市（含旗县市区），需在“请假事由”栏写明外出时间段与前往地点；

4.请假1天以内（含1天）由科室负责人审批；1天以上、3天以内（含3天）由分管副主任审批；3天以上报中心主要负责人审批。
